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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北省 2019 年省本级决算和 
全省总决算情况的报告（节选雄安新区部分） 

——2020 年 7 月 28 日在河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二、2019年雄安新区本级决算情况 

（一）“四本”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新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7 亿元，完成预算的 22.3%。

其中税收收入 6.1 亿元，完成预算的 21.6%；非税收入 0.6 亿元，

完成预算的 36.3%。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180.6 亿元、下级上解收

入 0.6 亿元、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150.4 亿元、上年结转 38.9 亿

元、调入资金 12.5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3.5 亿元，收

入总计 403.2 亿元。 

新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34.3 亿元，完成预算的 78.6%；

加上补助下级 73.2 亿元、上解上级 0.6 亿元、一般债券转贷支

出 12.4 亿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8.9 亿元，支出总计 339.4

亿元。收支相抵后，按规定结转下年 63.8 亿元。 

新区本级支出中，城乡社区支出 117.2 亿元，完成预算的

89.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5.2 亿元，完成预算的 58.9%；住房

保障支出 38.8 亿元，完成预算的 97.4%；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

出 12.2 亿元，完成预算的 86.8%；节能环保支出 12 亿元，完成



预算的 83.7%；债务付息支出 5.2 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农林

水支出 1.9 亿元，完成预算的 96.9%；公共安全支出 0.8 亿元，

完成预算的 50.2%；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0.2 亿元，完成预

算的 80.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0.1 亿元，完成预算的 55.7%。 

2.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新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26.9 亿元，完成预算的

309.1%。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0.1 亿元，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250 亿

元，收入总计 277 亿元。 

新区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 237.3 亿元，完成预算的 89.8%，

加上补助下级 0.1 亿元，调出资金 12.5 亿元，支出总计 249.9

亿元。收支相抵后，按照规定结转下年 27.1 亿元。 

3.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新区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405 万元，完成预算的 377.7%，

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8166 万元，收入总计 9571 万元。新区本级社

会保险基金支出 834 万元，完成预算的 94.5%；加上补助下级支

出 5419 万元，支出总计 6253 万元。收支相抵后，年终结余 3318

万元。 

（二）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1.上级对新区转移支付情况 

上级对新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总计 180.55 亿元，包括：

①税收返还 1.02 亿元，其中所得税基数返还 0.29 亿元、成品油

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0.19 亿元、增值税税收返还 0.52 亿元、消费



税税收返还 0.02 亿元；②一般性转移支付 54.81 亿元，其中体

制补助-0.03 亿元、均衡性转移支付 7.38 亿元、县级基本财力保

障机制奖补 9.26 亿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0.44 亿元、重

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1.12 亿元、固定数额补助 2.49 亿元、贫

困地区转移支付 0.29 亿元、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1.48 亿元、

结算和其他补助 22.38 亿元；③专项转移支付 124.72 亿元。 

上级对新区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共计 0.12 亿元，其中彩票

公益金 0.11 亿元，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0.01 亿元。 

2.新区对下级转移支付情况 

新区对下级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总计 73.19 亿元，包括：

①税收返还 1.72 亿元；②一般性转移支付 47.58 亿元，其中体

制补助 0.15 亿元、均衡性转移支付 7.38 亿元、县级基本财力保

障机制奖补 9.26 亿元、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0.44 亿元、重

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1.12 亿元、固定数额补助 2.48 亿元、贫

困地区转移支付 0.29 亿元、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 10.23 亿元、

结算和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16.23 亿元；③专项转移支付

23.89 亿元。 

新区对下级政府性基金转移支付总计 0.09 亿元，其中彩票

公益金 0.08 亿元，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0.01 亿元。 

（三）经批准举借债务情况 

经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

议、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2019 年新区本级新



增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400 亿元，包括：一般债券 150 亿元，其中

本级留用 138 亿元，转贷下级 12 亿元；专项债券 250 亿元，全

部留用本级。 

本级新增债券收入主要用于征地拆迁安置、安置房项目、雄

安站综合交通枢纽及重大交通工程项目、防洪工程、植树造林、

容东片区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等，保障了新区大规模开发建设资金

需求。截至 2019 年底新区本级债务余额为 681 亿元，其中一般

债券 281 亿元、专项债券 400 亿元。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根据《预算法》和《河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的规定，另

就以下几项内容予以说明：一是关于预备费使用。2019 年新区本

级安排预备费 0.6 亿元，当年没有动支。二是关于资金结余。2019

年新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结余 18.9 亿元，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三是关于重大投资项目执行情况。重点汇报六方面：①

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 18.23 亿元，主要是容东片区保障性安居工

程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②节能环保领域支出 11.7 亿元，主要

是唐河污水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③农林水支出 0.8 亿元，主要

是森林资源培育；④城乡社区支出 11.4 亿元，主要是安置房建

设、重大项目征拆等；⑤自然资源海洋气候等支出 9.4 亿元，主

要是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⑥其他支出 261 万元，主要是容东

片区及昝岗组团征拆建设和产业基金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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